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www.samr.gov.cn/hd/zjdc/art/2025/art_5a48b139836a4944965801517027bdd1.html)

附錄

市场监管总局

关于公开征求《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内外贸产品

“同线同标同质”工作的公告（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

为进一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以及新形势下提振消费的战

略部署，加快运用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手段助力企业开拓国内市场，根据 2025 年度认

证认可检验检测工作会议精神，形成了《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

同质”工作的公告（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 2025 年 8 月 

10 日。公众可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反馈意见：

一、通过电子邮件将意见发送至： spncprzc@samr.gov.cn，请在邮件标题加注“《市场监

管总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工作的公告》意见”字样。

二、通过信函邮寄至北京市海淀区马甸东路 9 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证监督管理

司（邮政编码： 100088），并在信封上注明“《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内外贸产品“同线

同标同质”工作的公告》意见”字样。

附件： 

1.《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工作的公告（征求意见

稿）》 

2.《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工作的公告（征求意见

稿）》起草说明

市场监管总局 

2025 年 7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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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推进

内外贸产品 “同线同标同质 ”工作的公告

（征求意见稿）

为积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以及新形势下提振消费的战略

部署，加快运用内外贸产品 “同线同标同质 ”（以下简称 “三同 ”）手段助力企业开拓国内市场，

现就有关落实举措公告如下：

一、积极鼓励企业发展 “三同 ”产品

企业可依据国内外相关标准，自主评估其产品是否符合 “三同 ”条件。对符合条件的产品，

可作 “三同 ”符合性声明（特殊食品除外）。企业应确保其 “三同 ”产品信息真实、准确。

二、加大对 “三同 ”企业技术帮扶力度

认证机构要进一步发挥专业优势，开展国内外标准差异分析，主动帮助有意愿的企业识

别技术指标、检测方法等核心差异，通过建立对标改进方案等方式助力 “三同 ”企业降本增效。

三、加强对 “三同 ”企业政策扶持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对 “三同 ”政策的解读和宣传，提高企业对 “三同 ”工作的认知度；

动态掌握本辖区 “三同 ”企业及产品数量，积极协调企业参与有关部门组织的产销对接活动；督

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维护市场秩序。

市场监管总局 

2025 年 7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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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内外贸产品 “同线同标同质 ”工作的公告（征求意见稿）

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以及新形势下提振消费的战

略部署，运用内外贸产品 “同线同标同质 ”（以下简称 “三同”）手段，助推外贸企业开拓国内

市场，市场监管总局研究起草了《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内外贸产品 “同线同标同质 ”工
作的公告（征求意见稿）》，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过程

在前期有关工作的基础上，起草形成公告初稿。经多轮专题研究，并向总局内部相关司

局征求意见建议，对合理建议予以采纳后对公告内容进行了修改完善。

二、主要内容

公告一共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关于外贸企业，积极鼓励其发展 “三同 ”产品。企业可依据国内外相关标准，

自主评估其产品是否符合 “三同 ”要求，通过自我声明的方式发展 “三同 ”产品，既提高企业开拓

国内市场的积极性，又引导企业对标先进标准，迈向高质量发展，提升市场竞争力。同时也向

企业提出要求，应确保其 “三同 ”产品信息真实和准确。考虑到特殊食品涉及婴幼儿、老年人等

特定人群健康安全，暂不纳入 “三同 ”范围。

第二部分是关于认证机构，要求其进一步发挥专业优势，加大对 “三同 ”企业技术帮扶力

度。开展国内外标准差异分析，主动帮助有意愿的企业识别技术指标、检测方法等核心差异，

通过建立对标改进方案等方式帮助企业发展 “三同 ”产品。

第三部分是关于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其加强对 “三同 ”企业的政策帮扶，包括相关政

策的解读和宣传，提高企业对 “三同 ”工作的认知度；动态掌握其辖区内 “三同 ”企业及产品数量，

积极协调相关企业参与有关部门组织的产销对接活动；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维护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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